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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碳排放报告第三方核查程序指南 

(2016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确保核查工作科学合理、高效公正，指导

本市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开展核查工作，根据相关管理

规定，制定本指南。参与北京市跨区域碳排放权交易的北

京市辖区外企业的核查参照本指南。 

第二条 本指南所称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是年二

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和年二氧化碳间接排放量之和大于 5000

吨的企业（单位），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简称重点排放

单位。自愿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一般报告单位，参照重点

排放单位报告方法报告其二氧化碳排放情况，报告的核查

参照本指南实施。本指南所称委托方，是指参与北京市碳

排放权交易并与核查机构签订核查协议的二氧化碳重点排

放单位或相关方。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三条 核查机构在开展核查工作时，应当遵循以下

原则： 

（一）独立性。核查机构应独立于二氧化碳重点排放

单位，避免可能的直接或间接利益冲突，在核查过程中

保持客观、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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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正性。核查结论应以核查过程中获得的客观

证据为基础，避免任何偏见，不受其它利益方的影响。 

（三）保密性。核查机构应在核查协议中约定保密条

款，对于核查过程中所获取的信息负有保密责任。 

第四条 核查机构依据以下文件开展核查工作： 

（一）《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核查机构管理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核查办法》）； 

（二）《北京市企业（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核算与

报告指南》（以下简称《核算指南》）； 

（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本市及行业标准

和规范。 

第五条 核查机构应当结合本指南要求，制定核查项

目管理制度，纳入机构自身质量管理体系。 

第六条 对于重点排放单位的有关信息，核查机构应

当判断信息来源的可靠性和信息内容的可信度，并核实

数据的准确性、相关性、透明性和一致性，不应当忽略

任何与核查结论相悖的客观证据。 

第七条 核查机构在核查过程中，应当确保历史排放

报告和年度排放报告的核查方法保持一致；应当确保在

不同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存在类似情形时，核查方法

保持一致。 

第三章 核查流程 

第八条 核查流程包括准备、实施、报告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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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流程图 

 

准备阶段 

 

实施阶段 

 

 

报告阶段 

 

 

第九条 签订核查协议 

(一) 核查协议评估。签订核查协议之前，核查机

构应根据其备案的行业领域、核查员资质，评估委托方

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确认实施核查工作的可行性。 

(二) 签订核查协议。核查机构在完成核查协议评

估后与委托方正式签订核查协议。核查协议应包括核查

范围、应用标准和方法、核查流程、核查组员、预计完

成时间、双方责任和义务以及保密条款等。   

第十条 核查准备 

（一）组成核查组。核查机构应根据核查员的专业

领域和技术能力、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规模和经营

1.签订核查协议 2.核查准备 

3.文件评审 4.现场访问 
5.核查报告

编制 
6.内部技术复核 

7.核查报告提交 8.核查记录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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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数量等实际情况，组成至少两名核查员的核查组实

施核查，并指定一名核查组长。 

（二）核查组的专业技能。核查组成员应当充分具

备以下的专业知识或技能，包括但不限于： 

1.特定行业领域的工艺或运营； 

2.边界的识别和财务分析； 

3.二氧化碳排放源的识别和选择； 

4.二氧化碳的量化方法和标准； 

5.数据分析和评价方法（如不确定性、置信度、实

质性偏差和抽样方法）。 

第十一条 文件评审 

核查机构应以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二氧化碳排

放报告为基础，要求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提供相应的

支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 营业执照； 

2. 工艺流程图； 

3. 能源平衡图； 

4. 能源审计报告（如有）； 

5. 能源统计报表。 

核查机构初步判断二氧化碳排放报告的合理性，并

确定现场访问的重点。 

第十二条 现场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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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机构应制定现场访问计划，包括访问对象、访

问内容、访问日期和行程安排等内容，并与二氧化碳重

点排放单位进行确认。 

当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存在多个相似现场时,核查

机构应考虑现场的代表性、核查工作量等因素，制定访

问计划。当确认需要抽样时,抽样的规模应是所有相似现

场总数的平方根 (y= ), 数值取整时进 1。当二氧化

碳重点排放单位存在超过 4 个相似现场时,当年抽取的样

本与上一年度抽取的样本重复率不能超过总抽样量的

50%。 

核查机构应对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每个活动数

据和排放因子进行核查，当每个活动数据或排放因子涉

及的数据数量较多（如交通移动企业、石油化工生产企

业、服务业企业）且每个排放设施（单个和组合）或计

量设备计量的能源消耗导致的年度排放量低于重点排放

单位年度总排放量的 5%时，核查机构可以采取抽样的方

式对数据进行核查，抽样数量的确定应充分考虑重点排

放企业对数据流内部管理的完善程度、数据风险控制措

施以及样本的代表性等因素，其中对月度数据、记录采

用交叉核对的抽样比例不低于 30%。 

如在抽取的场所或者数据样本中发现不符合，核查

机构应考虑不符合的原因、性质以及对最终核查结论的

影响等因素扩大抽样量，扩大抽样量的比例为不低于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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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50%）；如果扩大抽样仍然存在不符合，则扩大至

80%直到 100%。 

核查机构应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实施现场访问，主要

包括审核文件和客观证据、约见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

有关人员、核实排放设施、核查测量设备的配置和监测

系统的运行、确认本年度监测计划的执行情况及下一年

度监测计划的制订情况等。 

核查机构应将核查发现以书面形式反馈至二氧化碳

重点排放单位，至少应对以下核查发现开具不符合，并

要求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整改： 

(一) 排放报告采用的核算方法不符合《核算指

南》的要求； 

(二)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边界、设施规模和

排放源等基本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三) 数据不完整或计算错误； 

(四) 不恰当的数据处理方法，如不确定性、抽样

方法等。 

必要时，核查机构可对不符合的整改进行现场验

证。 

第十三条 核查报告 

核查机构应当根据文件审查和现场访问的核查发

现，编制核查报告，核查报告应当真实、客观、逻辑清

晰，报告内容包括： 

(一) 核查目的、范围及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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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核查过程和方法； 

(三)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 

(四) 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边界描述和排放源

种类； 

(五) 《核算指南》符合性； 

(六) 核查机构所使用的假设条件、参考依据和取

值差异； 

(七) 测量设备校准的符合性； 

(八)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过程及数据，数据的不

确定性； 

(九) 本年度新增排放设施的核查； 

(十) 监测计划的核查； 

(十一) 核查结论； 

(十二) 开具的不符合及后续整改情况； 

(十三) 对今后数据核算活动的建议； 

(十四) 其他需要说明的相关事项。 

第十四条 内部技术复核 

核查报告在提供给委托方之前，应经过核查机构内

部独立于核查组成员的技术复核。核查机构应确保技术

复核人员具备相应行业领域的专业知识。 

第十五条 核查报告提交 

核查机构在完成内部技术复核后，将核查报告交指

定的报告授权人签字完成最终核查报告的签发，提交委

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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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核查记录保存 

核查机构应当以安全和保密的方式保管核查过程中

的全部书面和电子文件，保存期至少三年，保存文件包

括： 

(一) 与委托方签订的核查协议； 

(二) 与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的沟通记录； 

(三) 核查过程中从二氧化碳重点排放单位获得的

所有证明文件； 

(四) 投诉和申诉以及任何后续更正或改进措施的

记录； 

(五) 最终核查报告； 

(六) 其他相关资料。 

  




